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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电党发〔2016〕15号 

 

 

为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，拓宽干部上下沟通联系的

渠道，切实加强对干部的教育、管理和监督，努力营造风清气正

的政治生态，根据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、

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制度。 

1.班子成员之间谈心谈话 

党委书记、院长要带头同领导班子成员谈心，每学期至少 1

次；领导班子成员也要相互谈心。谈心谈话要一对一、面对面。

要带着问题谈，班子成员之间主动亮明自身存在的问题，诚恳指

出对方的问题，相互交换对所在领导班子存在问题的看法，深入

探讨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，对一些有误解、有分歧的问题要敞开

谈。 

2.班子成员和分管（联系）对象之间谈心谈话 

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分工，与相关系（中心）、党支部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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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教授、教代会代表谈话，每学期至少 1 次。谈心谈话要谈工作，

了解谈话对象所在单位工作开展情况和个人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等

情况；听建议，听取谈话对象对学院领导班子的意见建议；指问

题，根据了解情况，指出谈话对象个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帮助

剖析根源，提出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；摸动态，了解谈话对象思

想情况及对组织的诉求；提要求，全面客观评价干部，听取意见

建议，并提出相关要求。 

3.领导干部要接受党员、干部约谈, 也可以采取个别谈话、

集体座谈等多种方式，有组织地在支部开展谈心谈话活动。 

4.谈话前要做好计划安排和有关准备工作。了解掌握谈话对

象的基本情况，提高谈话质量，达到沟通思想、促进工作的目的。

谈心谈话要做好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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